附件1

中山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任务分解表
	序号
	镇 区
	划定面积（亩）

	1
	黄 圃
	4000

	2
	民 众
	6350

	3
	东 凤
	1500

	4
	东 升
	2700

	5
	沙 溪
	2100

	6
	坦 洲
	5400

	7
	港 口
	2500

	8
	三 角
	3300

	9
	横 栏
	3760

	10
	阜 沙
	1400

	11
	南 朗
	3400

	12
	三 乡
	590

	13
	板 芙
	3000

	14
	大 涌
	1300

	15
	神 湾
	1300

	合 计
	42600


说明：

1．划定面积分解任务根据省下发的工作底图涉及的15个镇区，参考各镇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种植现状、折算系数等因素综合确定。

2．各镇实际划定面积数根据工作底图实地核查情况及地块叠加数据原因与分解任

务数有轻微差异，可由市统筹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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